
注意事項

無論有關申請是以紙本或透過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遞交，學生只可以向不多於兩所列載

於《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册》內的參加派位中學遞交申請，否則，其自行分配學位申

請將會作廢。

此外，家長切勿分別透過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及以紙本申請表向兩所不同的中學遞交載

有相同申請編號的申請，否則其子女的自行分配學位申請將會作廢。

為有效處理眾多申請，電子平台每次登入後的使用時限為30分鐘。請在30分鐘內完成申

請程序。如有需要，家長可善用「儲存為草稿」的功能，在下次登入時繼續有關申請。

「智方便」網址
www.iamsmart.gov.hk/tc/

或掃描左側二維碼

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網址
https://esspa.edb.gov.hk

或掃描右側二維碼

教育局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家長指南（三）

P.1

遞交自行分配學位申請（適⽤於以「智⽅便+」綁定帳戶的家⻑）

 登入電子平台帳戶
（詳見家長指南（一）- 建立帳戶及程序）。

01 選擇「現在申請」，
以進入「自行分配學位」的頁面。

02

遞交自行分配學位申請步驟

1) 

請注意，如家長已透過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遞交申請，請勿向中學重複遞交紙本申請

表，反之亦然。若家長重複遞交申請（即同時以紙本申請表及透過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

向同一所中學遞交載有相同申請編號的申請），該申請只會當作一個申請處理，所以重複

申請並不會增加學生獲派該校的機會。

2) 

3) 

4) 

4



教育局 遞交自行分配學位申請

P.2

根據選校意願選取擬申請中學的選校次序（即選擇次序1或選擇次序2）。03

選擇／輸入「申請中學名稱」。電子平台會顯示申請中學的地址，避免混淆相似的中學名稱。04

填寫學校所需的聯絡資料。05

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家長指南（三）
（適⽤於以「智⽅便+」綁定帳戶的家⻑）



教育局 遞交自行分配學位申請

P.3

上載申請中學所需文件。06

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家長指南（三）
（適⽤於以「智⽅便+」綁定帳戶的家⻑）

上載學生身份證明文件副本（例如香港身份證／香港出生證明書／其他身份證明文件）。07

由於不同中學所收集的證明文件或會不同，家長應按申請中學的要求，上載所需文件至相應
的資料夾。如就所需文件有進一步的查詢，請直接與申請中學聯絡。

08

)



教育局 遞交自行分配學位申請

P.4

請確認所選的「申請中學名稱」及選校次序。09

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家長指南（三）
（適⽤於以「智⽅便+」綁定帳戶的家⻑）

於遞交申請前確認上載的文件是否齊備、正確及清晰，確保申請中學能審閱有關證明文件。10

勾選有關《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注意事項》、教育局及申請中學的相關《個人資料收集聲明》
的方格，並點擊「智方便數碼簽署」以啟動數碼簽署功能。

11

九⿓城區



教育局 遞交自行分配學位申請

P.5

請注意，若你準備使用同一流動裝置上的「智方便」流動應用程式進行數碼簽署，在完成數碼
簽署後，請務須在「已成功簽署文件」頁面下方，按「返回網上服務」鍵以返回本電子平台完
成申請程序。

14

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家長指南（三）
（適⽤於以「智⽅便+」綁定帳戶的家⻑）

選擇「是」，以確認透過「智方便+」進行數
碼簽署。

12 以「智方便+」進行數碼簽署。13



教育局 遞交自行分配學位申請

P.6

按「確認及提交」鍵，以繼續申請程序。15

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家長指南（三）
（適⽤於以「智⽅便+」綁定帳戶的家⻑）

請注意，申請一經提交，便不可撤回、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。
如確認提交申請，請按「是」以完成申請程序。

16

如成功遞交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，電子平台會顯示下圖訊息。17

04.01.2024



教育局 遞交自行分配學位申請

P.7

成功遞交的申請狀況應該是「已提交」。如申請狀況為「現在申請」或「草稿」，即
表示申請尚未提交。18

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家長指南（三）
（適⽤於以「智⽅便+」綁定帳戶的家⻑）

電子平台亦會發送電郵予家長，以確認已提交有關申請。19

家長可以查閱／列印已成功遞交的申請紀錄。20

04.01.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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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.8

家長需重複上述第(3)至(16)項的程序以遞交另一個選校次序的申請。21

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家長指南（三）
（適⽤於以「智⽅便+」綁定帳戶的家⻑）

04.01.2024


